
項次 總數 堪用數/檢核 不堪用/尚未 備註

1 60 / /

2 60 / /

3 59 / /

4 1 1
0

5 1 1
0

6 1 1
0

7 1 1
0

1
ˇ

待命中

2 ˇ

3 ˇ

承辦人： 主管：

通知各單位加強聯

繫通報等器材(含

協助救災)整備，

並檢視備用電池及

發電機

通知各單位應加強

駐地防災措施，以

維護人員、裝備、

車輛及廳舍安全。

金門縣警察局防颱自主檢核紀錄表102年12月20日

資源

義交人員

通知各分局成立應

變小組

國際海事衛星

MINI-M傳真

國際海事衛星

GAN電話

國際海事衛星

GAN傳真

項目

民防人員

註：本表請於本縣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3小時內傳真金門縣消防局(371035)彙整。

義警人員

國際海事衛星

MINI-M電話

設施及其他


